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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概。，述

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条件。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下的劳动，始

终受到社会具体经济形态的制约而映示深刻的社会性质。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

基础的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依次出现的奴隶劳动、农
’

奴劳动、雇佣劳动等不同形式的劳动，这是剥削者无偿占有劳动成果，劳动者

被强制劳动，肉体与精神遭受折磨、摧残的过程，也是劳动者反抗剥削阶级的

统治与压迫、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建立起以生产资

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，确立了劳动者的国家主人翁地位j保障劳动

者依法享有各项权益，通过劳动部门介绍就业、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

等多种途径，创造劳动就业条件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，不断加强劳动保护，在

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待遇，标志着劳动发生前所未有的

历史性变革。

(，一、)＼ ／

黑龙江地区历史悠久。考古证明，远在两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，古

代民族从事以狩(渔)猎和采集为主的谋生活动，使低下的生产力缓慢地向前

推进。早期的先民们辛勤劳动创造的远古文化，掀开了黑龙江地区历史最初的

一页。4 000多年以前，黑龙江地区就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，土著居民同以农耕

为主的汉人之间相互往来、学习、融合，不断推动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发展。

辽代以后，多次的民族迁徙活动、关内汉族人移垦黑龙江地区，各族人民共同

劳动，促使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。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，各族人民世代劳

动在黑龙江地区广袤千里的沃野上，先后出现过夫余时代的奴隶制文明，渤海

经济文化的一片繁荣，金代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，元代封建化的社会变革，女

真与汉族间的文化技术交融，使黑龙江地区经济几度获得较快地发展。后来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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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源丰饶的黑龙江地区，由于民族问频繁的战争，使经济和文化处于衰落状态。

明朝中叶以来，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晚期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 ．

益复杂。特别是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列强采用军事、政治、

经济和文化的侵略手段，强迫腐朽没落的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

等条约，中国沦为百年内乱外侮、人民灾难无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沿续

两千余年的自然经济趋于解体，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。被迫“闯关

东”谋生的冀、鲁等地一批批汉民，背井离乡，不远千里，徒步跋涉，踵至黑

龙江地区拓荒务农或被招为雇工。这种劳动力的迁徙流入，成为本地区劳动力

的主要来源和突出特征，并对黑龙江地区的经济、文化、技术等诸多方面产生

深远的历史影响。1896年，沙俄为在中国实现“黄色俄罗斯’’直至称霸远东的

梦想，利用清廷昏庸无能和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的机会，采取军事恫吓和经济

收买的卑劣手法，胁迫清朝政府签订《中俄密约》，强行攫取修筑中东铁路及铁

路沿线附属地、采矿、伐木等特权，强掳17万多名中国劳工从事非人的苦役。

1903年，随着中东铁路这条抢劫大动脉的建成通车，大量的木材、煤炭、大豆、

高梁等物资被掠往异国，而被榨干血汗的广大筑路劳工却瘦骨嶙峋，颠沛流离，

无家可归。随后，日、美、英、德、意等列强的魔爪伸进黑龙江地区，瓜分掠

夺经济资源，开办工厂，开发矿山，设立银行，经营航运，操纵黑龙江地区经

济命脉，造成哈尔滨、齐齐哈尔等市民族工业严重破坏，中小商业趋于奄奄一

息的状况。在此期间诞生的黑龙江地区近代产业工人，受到帝国主义、封建主

义的双重压迫，劳不保生，死不保葬，终年处于忧伤、悲怆的境地。 ．

1931年“九·一八"事变后，久存灭亡中国野心并经数十年极力准备的日

本帝国主义，依恃其强大的军事力量，翌年3月扶植成立伪满洲国，疯狂推行

“日满经济一体”制度，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压迫、经济掠夺和思想奴化，变本

加厉地控制黑龙江地区经济命脉，致使民族工商业横遭扼杀，工厂、店铺纷纷

倒闭，工人、店员大量失业，饱受奴役剥削的深重苦难，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。

荷枪实弹的日军挥舞着刺刀，骗招、强征、抓捕并驱赶数十万名劳工，在荒山 ．

野岭上凿山洞、挖战壕、修碉堡⋯⋯强制从事各种奴隶般的苦役，随后数以万

计地被残害、虐杀。日本侵略者还在煤矿实行以人换煤的“人肉开采”政策，极

端恶劣的劳动条件，镐刨、肩挑、人提等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，造成大批煤矿

劳工死亡。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，到处呈现一片凄惨、悲愤的景象。遗留至今 寸。

的鸡西滴道煤矿的“炼人炉”，鹤岗煤矿的“东山万人坑’’中的累累白骨；罪恶

·4。



概 述

昭彰的“死亡工厂”即日本满洲第731部队，惨绝人寰地用3 000余名活人进行

传染病毒实验而后解剖的堆堆遗骸，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惨杀中国工人和抗日军

民的罪证，活生生地记载着历史的悲哀和民族的屈辱，昭示着殖民主义统治带

给黑龙江地区巨大的历史性灾难。“肉破皮穿日夜忙，常无餐饭到饥肠，剩将死

后残骸骨，还要烧灰供暖房!”确系黑龙江地区广大工人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

真实写照和血泪控诉。对这人世间最野蛮、最丑恶、最凶残的空前浩劫，每个

炎黄子孙都刻骨铭心。东北沦陷以后，各地工人和劳动人民不堪亡国的耻辱，为

争得起码的生存权利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不畏强暴，前仆后继，百折不

挠，采取怠工、罢工等多种形式，举行反压迫、反饥饿、要求缩短工时、增加

工资的斗争，表现出中华民族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斗争精神，为全国抗日战争

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谱写了壮丽的篇章。

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，尤其近一个多世纪以来，黑龙江地区无数先辈们不

懈奋斗、执著追求的强国富民的美好理想，今天正在变为现实。黑龙江地区劳

动人民经过卓有成效的生产和艰苦卓绝的斗争，铸就r坚韧不拔的气质，锻造

了，质朴淳厚、大度豁达的高尚品格，表现r顽强的生存能力、丰富的创造才能

和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，造就了众多的仁人志士和中华英才，创建厂永垂史册

的丰功伟绩，为争取民族解放、推动伟大祖国的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做出特殊

的贡献。

(，一、)
＼_-·一／

1945年“九·三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，使中华民族摆脱r百年来的殖民

统治枷锁，成为由衰败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，也是灾难深重的黑龙江地区人

民新生活的开始。中共中央及时作出“建立巩同的东北根据地’’的战略决策，并

派遣2万名干部和10万名大军火速出关进驻东北。中共松江、黑龙江、合江、

嫩江，嫩宁(牡丹江)省(工)委、省政府及哈尔滨特别市委、市政府，全面

贯彻中共中央东北局明确的“必须把经济建设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”的指

示，把发展生产、支援解放战争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，不失时机地把工作

重心转到建设民主政权和发展生产上来，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生活最迫切的重大

问题。发动、依靠和领导黑龙江地区广大工人及各族人民在日伪退败后的废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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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上，进行异常艰难且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，战胜国民党经济封锁造成的种种困

难，清除殖民统治遗留的种种污秽，为劳动工作的创建创造适宜的经济条件。在

深入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剿匪除霸、反奸清算、土地改革等斗争和建党建政的

同时，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“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、公私兼顾、劳资两

利"的方针，优先发展农业生产，迅速发展军需民用工业，壮大公营商业阵地，

保障人民基本生活；保护和扶植私营工商业，没收日伪经营的企业，建立公营

经济及公私合营经济，创办集资经营的合作社经济。面对百废待兴、百业待举

的重建任务，高度重视劳动机构设立和组织开展劳动工作。1946年7月始，佳

木斯、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牡丹江等大中城市和黑龙江省先后建立劳动机构，面

临着重重困难和不利因素，积极进行开拓性工作。陆续制发《战时劳动条例》等

政策法规，稳妥而细致地指导劳动工作；把治理失业当做一件大事，对接收的

东北沦陷时期旧公教人员实行“包下来"的政策，对失业人员从速安置就业；积

极调处劳资争议，促进劳资关系正常化；检查工矿安全卫生，督导企业加强劳

动保护工作；研究、审核企业工资事项，保障战时职工最低生活水平；着力统

筹并组织公营铁路、邮电、军工等七大行业职工，实行医疗、伤残、生育、死

亡、退休等项劳动保险，至1949年9月底，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职工20余万

人。这些开创全国先河的劳动工作，调动广大职工生产建设的积极性，很快恢

复煤炭、黄金、木材生产和铁路运输，促进一批军事、化工、机械、冶金、轻

纺等军需民用公营企业的建立，有力地支援了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战争，并为

建国之后继续开展．与加强劳动工作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，奠定良好的基础。．

(，=、)
＼--·-一／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

义转变的伟大历史时期。黑龙江地区广大职工和劳动人民，在完成规模壮阔的

建设全国重要工业基地的历史使命中，牢记在沙俄、日本等列强践踏下血与泪

的悲惨历史，深入贯彻中共七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以无穷的智慧和辛劳的

双手，谱写改天换地、革故鼎新的篇章，劳动工作步入全面建立、健康发展的

崭新历史阶段。

黑龙江、松江两省人民政府重视劳动机构设置和指导落实劳动工作。继

·6·



概 述

1949年、1950年分别成立省劳动局之后，1952年松江、黑龙江两省及哈尔滨、

齐齐哈尔、牡丹江、佳木斯等大中城市人民政府均设劳动就业委员会，把实现

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一项优先工作目标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，强化失业人员安

置工作；各市及许多县劳动局下设劳动介绍所，积极办理失业与求职人员调查、

登记及就业事项。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恢复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。

1953年，松江、黑龙江两省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省份，劳动工作的基点随即转

到紧紧围绕大规模经济建设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全局上来，在国

家方针政策和统一计划的指导下，支持和保证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需要。1954

年，随着松江、黑龙江两省的合并，两个劳动局合建为一个统管全省劳动工作

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即黑龙江省劳动局，同时健全各市地县、各部门劳动机构，

颁发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，加强指导劳动工作。

黑龙江省十分重视劳动就业工作。对旧公教人员继续实行“包下来”的政

策，切实保障他们的工作和生活；对大中专技校毕业生、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实

行统一分配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“政府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"的

方针，通过以工代赈、生产自救、转业训练、下乡务农等项措施安置就业；对

一时难以就业和年老体弱的人员给予临时救济；大力扶持公营、私营企业发展

生产，保护在业人员工作，制止企业随意解雇职工和未经批准擅自歇业；从政

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，清除歧视妇女旧观念的影响，确保广大妇女劳动就业；

积极为残疾人就业提供优惠保障政策；同时组织落实大规模地省际移民和省内

城镇居民下乡工作，这对适时调节地区间、城乡间的人口分布与劳动力配置，推

进黑龙江省农林生产的发展起到历史性作用。到1957年，黑龙江省安置失业人

员23．1万人，基本消除东北沦陷时期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问题，有力地保证国

家重点建设和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。此后，基数较大的城镇劳动力资源以

年均30．1万人的数量骤增，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。因此，黑龙

江省一向把劳动就业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组织落实。

与此同时，高度重视职工管理工作，及时制发政策规定，逐步完善职工人

数、工资总额、技工培训等计划管理内容，组织各地各部门严格执行。实行以

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，同时在成批调配建筑工人的过程中，逐步形成劳动力

调配制度。按照统筹兼顾、适当安排的方针，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，确保

生产建设特别是重点建设单位的用工需要。坚持把培训、建设一支具有较高的

思想道德水平、良好的文化技术素质、纪律比较严明、结构较为合理的职工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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